
合职院教〔2020〕104 号

关于印发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外籍教师聘用及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外籍教师聘用及管理办法（试行）》经学校

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12 月 18 日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外籍教师聘用及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全面落实人才强

校战略，促进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多元化，加大外籍教师的引进力

度，规范外籍教师的聘用与管理，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各部门应紧密围绕创建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的

目标，从学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遵循“按

需聘请，择优选聘，保证重点，讲求实效”的原则，切实做好外籍

教师的聘用与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外籍教师指来我校访问、交流、讲学、合

作科研的各类长、短期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主要包括：

（一）外籍专家：与我校签订正式的工作合同，主要承担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及学科建设等任务的非语言类外籍教师。

（二）语言类外籍教师：与我校签订正式工作合同，主要从事

外国语言教学工作的外籍教师。

（三）中外合作办学外籍教师：外方合作学校选派的外籍教师，

或与我校签订正式工作合同，依托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所聘请的承担

相应课程教学任务的外籍教师。

（四）校际交流外籍教师：各二级学院根据工作需要或合作协

议，邀请或由合作院校派遣来我校进行教学、科研、学术交流与访

问的外籍教师。



第四条 学校的外籍教师管理工作由人事处、外事办负责。人

事处负责拟订学校长短期外籍教师的聘请计划和聘用合同；外事办

负责涉外审批与涉外管理，以及聘请所需的报批手续。各聘请单位

负责其教学、科研等业务管理及日常管理。

第二章 聘用基本条件

第五条 外籍教师聘用基本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和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的

各项规章制度，尊重中华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对华友好。

（二）无法律纠纷，无犯罪记录，无学术不端记录，无不良诚

信记录，与邪教组织无关联。

（三）身心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

（四）聘任资格：

外籍专家一般应具有硕士学位，能够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具有

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经历、较高的学术水平，能够承担教学、科研、

学科建设以及团队建设等工作。

语言类外籍教师一般应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含同等语言教学

证书）或相当于讲师以上职称，受过语言教学的专门训练，具有 3

年以上外国语言、外国文学的教学经历，口齿清晰、语音语调规范。

中外合作办学、校际交流外籍教师聘任资格，按照相关合作协

议、项目任务书等执行。

第三章 聘用程序



第六条 聘用单位（各二级学院和部门）根据本单位师资队伍

建设总体规划，科学合理地制定外籍专家、语言类外籍教师聘用计

划，人事处汇总后报学校审批。聘请计划应说明拟聘外籍教师的业

务水平要求、聘请的必要性、拟承担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以及考核指

标。

中外合作办学外籍教师由外方单位派遣或根据项目进展有针对

性地对外进行招聘。

校际交流外籍教师由二级学院根据工作需要联系邀请。

第七条 聘用计划获准后，聘用单位应通过各种渠道主动联系

并遴选拟聘外籍教师，组织相关教师进行学术评议，并提出初步聘

任意见，拟定岗位职责、聘期须完成的主要工作任务等，由人事处

报学校审批，审批通过的签订聘用合同。

聘用单位要全方位审查拟聘用、来校交流外籍教师的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师德师风、学术业绩以及学术道

德等，确保聘用人员信息的真实性，防止弄虚作假，切实承担审核

责任，严格审核流程，完善审核机制，对不当引进情况将追究相关

负责人责任。

第八条 拟来我校工作的外籍教师需提供以下材料：

1.有效护照复印件；



2.个人简历，包括姓名、性别、国籍、出生日期、出生地、婚

姻状况，现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学习经历，工作经历，电话、传

真及电子邮件地址；

3.最高学位（学历）证书或相关批准文书、职业资格证明；

4.工作资历证明；

5.体检证明；

6.无犯罪记录证明。

第九条 经学校批准聘用的外籍教师，外事办负责协助聘请单位

办理外籍教师来华签证及居留许可手续。

第四章 管理与考核

第十条 外籍教师聘用合同的签订、变更、续订、解除和终

止按照《外国文教专家聘用合同管理办法》（外专发〔2011〕118 号）

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聘用单位须将外籍教师纳入本单位教职工的日常

管理，尊重外籍教师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加强师德教育，加强

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把关，建立学院领导联系制，由 1 名主要领导负

责，并至少有 1 名本单位专业教师作为联系人，以便在工作、生活

上予以协助。

第十二条 外籍教师应遵守中国的宗教政策，在教育教学中不

得进行宗教活动，遵守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和不得在校园传教的规定。

如有违反者，一经查实，给予解聘处理。



第十三条 在我校全职工作的外籍教师的年度考核纳入学校教

职工年度考核范围，聘用期满考核在聘用合同期满前 45天左右进行。

考核工作由聘用单位考核工作小组组织开展，考核结果上报学校。

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结果作为续聘、解聘的主要依据。

第十四条 在我校全职工作的外籍教师可申请参加学校相应系

列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具体评审标准、程序按照当年学校专业技

术职务评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外籍教师在聘期内应按照合同所规定的工作计划从

事教学、科研等工作。外籍教师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的规章制度等各项规定，在聘期内如不能履行合

同所规定的职责，或有违法违纪行为，学校有权解除聘用合同。

第五章 薪酬和保障待遇

第十六条 外籍教师的薪酬待遇一般执行协议工资制，学校根

据其国际影响力、实际业务水平、承担的工作任务等因素确定相应

的协议工资标准，个人所得税自行承担。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所聘用外籍教师的薪酬待遇从合作办学项目

专项经费中支出。

校际交流外籍教师的薪酬待遇由聘用单位按照财务相关规定，

从相关经费中支出。

第十七条 外籍教师在受聘期间，由学校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或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一）根据《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6 号）有关规定，对符合参保条件的

外籍教师，学校依法、依规参加企业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外籍教师社会保险关系的建立、转

移接续和退休条件等，按国家和安徽省对中国籍参保人员的有关规

定执行。

（二）对不符合或不需要参加我国社会保险等类型的外籍教师，

在受聘期间，可根据需要由学校在中国境内为其购买包括大病保险、

住院保险以及意外伤害保险的专项商业医疗保险，具体根据双方协

议商定。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非教师岗位上聘用的外籍员工，其聘用管理、薪酬

和保障待遇参照本办法执行。聘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台湾地区的专家和教师，参照本办法执行。国家另有规定的，

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


